
新法政办〔2021〕18 号

关于转发《信阳市行政裁决事项基本清单
（第一批）的通知》的通知

各乡、镇人民政府，香山湖管理区、金兰山街道办事处，县直相

关单位：

现将《信阳市法治政府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〈关于印发信阳市

2021〕17 号行政裁决事项基本清单（第一批）的通知〉》（〔 ）

转发给你们，请对照本单位职能职责，结合实际，认真贯彻落实。

2021 年 10 月 10 日

新县法治政府建设 文件
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


















